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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普 陀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上海市普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财 政 局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投 资 促 进 办 公 室

普市监规〔2025〕1 号

关于印发《普陀区促进质量提升

实施意见》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普陀区促进质量提升实施意见》作为区“3+5+X”产业政策

体系中特色专项政策之一，经第 73 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以发布，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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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普陀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局 上海市普陀区投资促进

办公室

2025 年 3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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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促进质量提升实施意见

为深入实施质量强区战略，充分发挥质量、品牌、标准、检

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工作保障和推动作用，提升区域企业发展能

级和核心竞争力，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根据《上海市产品质量

条例》、《上海市标准化条例》、《上海市检验检测条例》等有关法

规精神，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本意见。

一、扶持对象

本意见适用于依法设立、经营状态正常、信用记录良好，并

符合区域产业导向的企业、机构和企业、机构内个人。

二、扶持方式

（一）支持质量发展

1、政府质量奖

对获中国质量奖的企业、机构，给予奖励 100 万元；获中国

质量奖的个人，给予奖励 20 万元。对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企业、

机构，给予奖励 50 万元；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个人，给予奖励

10 万元。

对获上海市市长质量奖的企业、机构，给予奖励 100 万元；

获上海市市长质量奖的个人，给予奖励 10 万元。对获上海市质量

金奖的企业、机构，给予奖励 50 万元；获上海市质量金奖的个人，

给予奖励 5万元。

对获区政府质量奖的企业、机构和个人，按《上海市普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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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奖励。

2、质量品牌

对获“上海品牌”认证的企业、机构，给予奖励 30 万元，

再认证每次给予奖励 10 万元。同一企业、机构有多个品牌产品或

服务获“上海品牌”认证的，按各品牌分别进行奖励。

对获批国家级、市级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的企业、机构，分

别给予奖励 100 万元、50 万元。

3、质量振兴攻关

对获上海市重点产品质量攻关成果奖一、二、三等奖的企业、

机构,分别给予奖励 10 万元、5 万元、2万元。

对获上海市产业质量提升标志性项目、共性质量技术攻关项

目的企业、机构,给予奖励 10 万元。

对开展上海市产品质量可靠性创新试点工作并获“最佳实

践”的企业、机构，给予奖励 10 万元。

4、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

对获批设立国家级、市级、区级“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

的企业、机构，分别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50 万元、20

万元。

5、质量创先争优

对获市级及以上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案例、数字化质量管理创

新与实践案例、首席质量官质量变革创新典型案例及质量品牌故

事演讲大赛优胜奖、质量基础设施立功竞赛优胜奖的企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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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给予奖励 10 万元。

6、质量活动

对承担长三角质量提升示范区建设、产业链质量提升工作或

举办质量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论坛、展览等活动的企业、机构，

经认定后，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7、质量人才

对取得首席质量官培训证书并获得聘任的质量人才，根据培

训费用，给予所在企业、机构扶持最高不超过 3000 元/人。

对获评市级星级首席质量官（四星及以上）的人才，给予所

在企业、机构奖励 3000 元/人。

（二）支持标准化建设

8、标准引领

对获“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的企业、机构，给予奖

励 50 万元；对获“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个人奖”的个人，给予奖

励 10 万元；对获“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项目奖”一、二、三等奖

的，分别给予奖励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

对获“上海市标准创新贡献奖组织奖”的企业、机构，给予

奖励 30 万元；对获“上海市标准创新贡献奖个人奖”的个人，给

予奖励 5 万元；对获“上海市标准创新贡献奖项目奖”一、二、

三等奖的企业、机构，分别给予奖励 15 万元、10 万元、5万元。

对通过评价的“上海标准”，每项标准给予奖励 30 万元。

9、标准化技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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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获批国际、国家级、市级标准化技术组织工作项目的企业、

机构，分别给予扶持不超过 5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

对获批国家标准验证点项目的企业、机构，给予奖励30万元。

对获批上海市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的企业、机构，给予奖励

20 万元。

10、标准制（修）订

对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第一起

草企业、机构分别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

元、5 万元，第二至第十起草企业、机构，分别按对应标准支持

的 50%执行。

对主导制定并发布团体（联盟）标准，且被本市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采信使用的企业、机构，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对获上海市团体标准典型案例的企业、机构，给予奖励 10

万元。

11、标准化试点项目

对获批国家级、市级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或标准化服务

业试点项目的企业、机构，分别给予奖励 20 万元、15 万元。

对获上海市标准化试点示范优秀案例的企业、机构给予奖励

10 万元。

12、标准领跑者

对获评企业标准领跑者的企业、机构，每项标准给予扶持最

高不超过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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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标准化活动

对举办标准化服务领域市级及以上、具有影响力的论坛、会

展等活动的企业、机构，经认定后，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14、标准化人才

对取得标准化总监培训证书并获得聘任的标准化人才，根据

培训费用，给予所在企业、机构扶持最高不超过 3000 元/人。

（三）支持检验检测、认证发展

15、质检中心建设

对获批筹建国家级、市级质检中心的企业、机构，分别给予

奖励 50 万元、20 万元。

16、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

对获批筹建国家级、市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的企业、机构，

分别给予奖励 50 万元、20 万元。

17、认证机构建设

对新增具有 CNAS 认可的认证机构，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18、检验检测机构建设

对新增具有 CNAS 实验室认可、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的机构，

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 5万元。

19、促进产业提升

对获评国家级、市级质量认证、检验检测优秀案例的企业、

机构，每个案例分别给予奖励 20 万元、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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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承担本市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行动项目并按时完

成、取得良好成效的企业、机构，每个项目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20、管理体系认证

对首次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机构，每项认证给予扶持最高不超

过 1万元。

对首次获得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

系认证的企业、机构，每项认证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 5万元。

三、使用管理

（一）区市场监管局根据本意见制定实施流程和细则，落实

项目审核、跟踪、评估等工作。本政策条款若与上海市、普陀区

制定的其他政策有重复交叉的，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予以

支持。

（二）各重点地区投资促进中心负责为申报单位提供扶持项

目申请、形式审查、申报答复等服务，并配合区市场监管局做好

项目管理工作。

（三）区市场局负责编制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并按程序向区

财政局申请拨款，区财政局负责执行相关扶持资金的拨付，在项

目过程中会同审计部门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四）本意见按照《普陀区产业政策绩效评估管理办法》，实

行绩效评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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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则

（一）我区将根据扶持对象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作用

和成效，决定扶持对象享受本区奖励、扶持资金的数量。

（二）实行产业专项资金全过程信用管理。申请本政策扶持

的企业或机构，将接受信用审查，过去三年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或违法行为的，取消申请资格。扶持对象存在弄虚作假、骗取扶

持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经查实的，将取消一切扶持资金并追缴

资金，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三）本意见自 2025 年 4 月 2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普陀区促进质量提升实施意见》（普市监规〔2024〕

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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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 年 3月 18 日印发


